办理《经营性停车场备案》承诺书
（样例信息）

1.对接方案是否可行，并加盖公章；
2.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；
3.内容是否真实、有效、完整；
4.是否提供纸质版原件1份；
5.该材料无固定格式，是否按照所给样例的内容要求进行逐一按序填写；
6.该材料需由申请人提供
[bookmark: _GoBack]参考样例：
承诺书

本单位申请从事机动车停车场经营活动，在此向停车管理部门郑重承诺：保证依法履行以下安全生产、经营管理责任，如有违背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一、安全生产方面
1.严格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安全生产（停车安全、消防、停车场用电、用水、夏季防汛和公共安全等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规定，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相关规章制度。
2.保证停车场内的安全设施及机械设施完全有效，标志、标线清晰完整并取得相应的检测合格证明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，聘用符合要求的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。
3.本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对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，配备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具体工作，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建立安全生产组织和制度，对安全生产负专项责任。
4.建立应对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紧急预案，建立完善应急救援机制和消防安全组织、制度，主动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，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纠正、消除安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和隐患。
二、经营管理方面
1.保证停车场经营场地权属清晰，符合国家和本市土地使用、工程建设相关规定。
2.按照标准规范设置停车场（库）经营服务标志标识，包括但不限于明码标价牌、通用标志图形、指示标志图形、禁止标志图形、消防安全标志图形等。
3.按照本市停车诱导系统建设和行业监管平台规定及技术要求，保障停车信息数据实时、准确接入所在区域停车诱导系统。
4.有机械式停车设备的，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开展的安全性能验收，并获取机械式停车设备验收证明，做好日常保养和定期维护，确保使用安全。
5.保障充电设施安全，协调相关单位做好定期维修保养，确保用电安全和使用安全。
6.引导车辆进出、有序停放、停车入位，并按照标准做好无障碍、充电车位引导，禁止带有易燃、易爆、剧毒或污染品等物品的车辆停放。
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人（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填年必填月必填日

1.申请人手写签字；
2.标明日期，加盖公章。
